
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告知书
皖池交罚〔2025〕1500022号

南陵县华松物流有限公司：

我单位于2025年04月28日向你单位下达了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(皖池交罚〔2025〕1500022号)，现将有关信用修复事项告知

如下：

一、该行政处罚信息将于7个工作日内在“信用中国”“信用

安徽”网站同步公示。目前，行政处罚信息已广泛应用于行政管

理、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、政策扶持、资金补贴、项目申报、评

选评优、资格资质认定、备案及金融信贷等领域，可能对你单位

的生产经营带来一定的影响。

二、该行政处罚信息履行处罚后，可于最短公示期后登录

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，在网站首页顶

端查询栏输入企业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，找到相应的行政处

罚，点击右侧 “在线申请修复”后按提示进行信用修复。

交通运输执法部门（印章）

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

（本告知书一式两份：一份存根，一份交当事人或其代理人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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